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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新知    
轉知有關本處建議行政院主計總處(以下

簡稱主計總處)將線上學習網站修習與主

計業務有關課程納入主計人員專業訓練

時數計算一案，經主計總處函復說明如

下： 

一、依本總處及所屬主計機構公務人員陞

任評分標準表規定，主計人員專業訓

練係指經本總處審查通過核予認證

之訓練班別。而為推動主計訓練認證

制度，以提升整體主計人員訓練素質

之一致性，本總處訂有「行政院主計

總處及各一級主計機構訓練認證作

業要點」，就本總處及各一主計機構

所辦理專業研習班別之實施計畫、課

程類型、師資、時數等予以審查，符

合認證規定者始給予認證，並納入全

國主計人員年度訓練進修實施計

畫。相關認證標準、項目及作業程序

分述如下： 

(一)認證標準： 

1、課程內容： 

(1)主計專業課程：內部控制、預算、會

計、決算、統計及資訊等 6類。 

(2)一般課程：因應業務需要辦理之相關

課程。 

2、師資： 

(1)具主計相關專業工作實務經驗 5 年以

上且曾任主管職務之人員。 

(2)學有專精或具課程實務經驗之專家、

學者。 

(二)認證項目： 

1、本總處主計人員訓練中心辦理之研習

班別，經本總處審查年度訓練進修實

施計畫相關事宜會議審議通過，給予

認證。 

2、各一級主計機構辦理之各項研習班

別，符合下列情形且經本總處審查年

度訓練進修實施計畫相關事宜會議

審議通過，給予認證： 

(1)總時數 6 小時以上者，須有 2/3 課程

時數符合前述課程內容規定；總時數

未達 6小時者，須有 4小時課程符合

前述課程內容規定。 

(2)課程講座符合前述師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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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認證作業程序： 

1、本總處主計人員訓練中心及各一級主

計機構次一年度辦理之研習班別，提

報本總處審查年度訓練進修實施計

畫相關事宜會議審議通過後，給予認

證並列入年度訓練進修實施計畫。 

2、年度中因應業務需要而新增之研習班

別，應於辦理前將實施計畫、課程內

容、師資、經費概算等函報本總處，

經依規定審查通過後，給予認證，並

提本總處審查年度訓練進修實施計

畫相關事宜會議報告。 

二、據上，為符主計訓練認證制度之意旨

並避免寬濫，目前經認證之主計研習

班別均屬符合認證標準、項目及作業

程序之實體課程班別，由於該等線上

數位課程與認證制度之意旨及規定

不符，爰仍應以一般訓練進修時數計

算為宜。 

轉知銓敘部修正「公務人員傑出貢獻獎遴

薦選拔審議及表揚要點」部分規定，並自

104年 5月 1日起生效。相關資料業上載

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參考運

用。 

轉知外交部代理各機關、學校等辦理集中

採購「因公赴國外出差或返國述職人員綜

合保險」（區分為不含歐盟申根地區之「一

般險」及含歐盟申根地區之「申根險」），

業與明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分

公司簽署契約，履約期限自 104年 5月 1

日至 105年 4月 30 日止。相關資料業上

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參考運

用。 

轉知「臺北市政府禁止所屬公教人員誣

告、濫控執行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

系統，請參考運用。 

轉知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修正發

布「復審扣除在途期間辦法」第 2 條及

第 7 條條文。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

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參考運用。 

轉知各機關學校於本府 104 年 1 月 14 日

府授人管字第 10331482600 號函規定

前，原已進用約聘（僱）人員代理列入考

試任用計畫職缺者，倘該約聘（僱）人員

經考核結果成績優良，且所代理之職缺經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逕列入增額錄取人

員分配作業或同意列入下年度考試任用

計畫職缺者，得繼續代理該同一職務編號

職缺。 

轉知有關公務人員考試錄取訓練辦法第

27 條修正規定，公務人員考試（含特種

身心障礙人員考試）錄取占缺訓練自 103

年 1月 1日起不得參加公保，而係參加一

般保險，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38

條第 3項規定，不得計入分配機關之員工

總人數及身心障礙者人數。 

轉知本府為辦理公務人員陞遷法第 10 條

規定得免經甄審(選)之職務，透過公平、

公正、公開的遴選機制，擇優任用人才，

爰訂定「臺北市政府所屬機關簡任人員遴

選作業原則」，提經本府 104 年 4 月 28

日第 1833 次市政會議討論通過並於 104

年 5月 1日以府授人任字第 10430489400

號函訂頒。 



 

轉知本府函以，重申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普通考試及初等考試及格人員限制轉調

年限相關規定： 

一、查公務人員考試法（以下簡稱考試法）

經總統 103年 1月 22日修正公布，並

自同年月 24日生效，其中，將公務人

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初等考試及

格人員限制轉調年限由 1 年延長為 3

年。 

二、復查本府 103 年 2 月 26 日府人任字

第 10310618000號及同年 3月 4日府

人任字第 10310672100 號函轉考試

法修正公布後各項公務人員考試錄

取人員適用法律處理原則略以，考試

法 1 月 22 日修正公布前，已公告舉

辦之考試或已辦理竣事之考試，基於

信賴保護原則，可適用原考試法之規

定，爰 103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及格

人員不適用本項規定，本項規定自

103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

普通考試開始適用。 

三、又前揭限制轉調之範圍，依考試法第

6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7條規定，係

指及格人員於服務 3年內，不得轉調

原分發任用之主管機關及其所屬機

關學校以外之機關學校任職，就本府

而言，即係以本府及所屬機關學校間

為限制範圍；此與特種考試地方政府

公務人員考試限制及格人員 3 年內

不得轉調原分發佔缺任用以外之機

關，須經原錄取分發區所屬機關學校

再服務 3年有別。 

轉知為維護公務人員身心健康，並確保公

務人員一般健康檢查之實施品質，一般健

康檢查得於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品質

策進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實施，並

溯自民國 104年 1月 1日生效。相關資料

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參

考運用。 

轉知勞工請假時，若以通訊軟體（如：

Line）告知雇主請假理由及日數，事後仍

應依工作規則之規定或勞動契約之約定

辦理請假手續。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

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參考運用。 

轉知核定修正「臺北市政府年度計畫及預

算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相關資料業

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參

考運用。 

轉知本府各機關員工於規定上班時間以

外，如經主管透過各種通訊設備指派工

作執行職務，其應注意事項及加班起訖

時間認定方式請依規定辦理。相關資料

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系統，請

參考運用。 

轉知「臺北市政府及所屬機關學校員工重

大災害補助要點」自即日起停止適用。

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文件傳閱

系統，請參考運用。 

 

 

人人事事櫥櫥窗窗   

本府捷運工程局會計室股長趙智行遷調

本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會計室

主任，並自 104年 5月 15日生效。 



 

市立大同高級中學會計室主任王從平遷

調市立百齡高級中學會計室主任，並自

104年 5月 15日生效。 

新北市五股區成州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

陳榆茜遷調本市內湖區新湖國民小學會

計室主任，並自 104年 5月 25日生效。 

本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陳

文娟遷調本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會計

室主任，並自 104年 6月 1日生效。 

本市萬華區華江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洪

榮英遷調本市萬華區東園國民小學會計

室主任，並自 104年 6月 1日生效。 

本府秘書處會計室主任劉家瑜遷調本府

交通局會計室主任，並自 104年 6月 2日

生效。 

本府地政局會計室主任曾惠專遷調本府

秘書處會計室主任，並自 104年 6月 2日

生效。 

本府警察局會計室主任謝鎙環遷調本府

地政局會計室主任，並自 104年 6月 2日

生效。 

臺北翡翠水庫管理局會計室主任黃淑嬌

遷調本府警察局會計室主任，並自 104年

6月 2日生效。 

本市中山區懷生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謝

月娥遷調本市內湖區東湖國民小學會計

室主任，並自 104年 6月 2日生效。 

市立雙園國民中學會計室主任陳湘妮遷

調市立萬華國民中學會計室主任，並自

104年 6月 3日生效。 

市立龍山國民中學會計室主任辜敏媛遷

調市立雙園國民中學會計室主任，並自

104年 6月 3日生效。 

本市萬華區萬大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莊

淑珍遷調市立龍山國民中學會計室主

任，並自 104年 6月 3日生效。 

本府勞動局會計室科員林以文調陞市立

社會教育館主計機構會計員，並自 104年

6月 8日生效。 

國立基隆高級中學主計室佐理員楊麗雯

調陞本市士林區陽明山國民小學會計室

主任，並自 104年 6月 8日生效。 

國家發展委員會主計室科員陳永峰調陞

本市北投區清江國民小學會計室主任，並

自 104年 6月 22日生效。 

 
 

活動訊息   

轉知「西班牙、義大利」館藏特色主題書

展，自即日起至 104年 6月 30 日止，於

王貫英先生紀念圖書館展出。 

轉知健行科技大學 104 學年度「碩士學

分班」招生，相關資料業公布於本府人事

處網站，請同仁踴躍報考。 

轉知中國文化大學 104學年度企業實務

管理數位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相關資料業

公布於本府人事處網站，請同仁踴躍報

考。 

轉知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策與公共事務

研究所開辦「政府治理與公共事務研究碩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ilms.ouk.edu.tw/101110694/doc/19562&rct=j&frm=1&q=&esrc=s&sa=U&ei=gz9HVd2qCKWgmQX3nYCwAg&ved=0CBUQ9QEwADjIAQ&usg=AFQjCNHC0Oyn00bMCBbjvES_s05h1nbGnw


 

士學分班」，相關資料業公布於本府人事

處網站，請同仁踴躍報考。 

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東區分署

辦理「理想大地浪漫假期」未婚聯誼活

動。相關資料業公布於員工愛上網電子公

布欄內，請未婚同仁踴躍參加。 

轉知財政部國有財產署辦理 104年「午茶

一刻咖啡時光」未婚聯誼活動。相關資料

業公布於員工愛上網電子公布欄內，請未

婚同仁踴躍參加。 

轉知科技部辦理「復科愛情~技憶幸福好

滋味」未婚同仁聯誼活動。相關資料業上

載至員工愛上網電子公布欄內，請未婚同

仁踴躍報名。 

轉知僑務委員會辦理「甜秘密僑悄話」未

婚聯誼活動。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

網電子公布欄內，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 

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桃園區農業改良

場辦理 104年「香戀桃花源」未婚聯誼活

動。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電子公

布欄內，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 

轉知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辦理「幸福限定 

緣來是你」公教人員未婚聯誼活動。相關

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電子公布欄

內，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 

轉知原住民族委員會辦理「siyun su 

balay（愛）在緣滋原味」未婚同仁聯誼

活動。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電子

公布欄內，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 

轉知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主辦 104 年

度「愛戀台灣，月老傳情」-「緣起.紅毛

港」單身聯誼活動。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

工愛上網電子公布欄內，請未婚同仁踴躍

報名。 

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產試驗所與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基隆

分局合辦 104年「基隆山外山~神秘情人

夢」未婚聯誼活動。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

工愛上網電子公布欄內，請未婚同仁踴躍

報名。 

轉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辦理 104

年「緣聚山林~愛情迷霧」未婚聯誼活動。

相關資料業上載至員工愛上網電子公布

欄內，請未婚同仁踴躍報名。 

 
 
榮譽榜 

103年優秀主計人員： 

姓  名： 歐陽秀俞  

職  稱： 股 長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本處會計及決算科 

事蹟簡介： 

一、 協助「臺北市政府附屬單位會計及決算

系統開發建置」，提升本府附屬單位會

計、決算作業行政效率及作業品質。 

二、 辦理本府督導所屬各機關實施內部控

制情形幕僚作業，積極推動相關規制之

修正，以強化本府內控制度之稽核機

制，並圓滿達成本府 103年度內控訪查

計畫。 



 

三、 辦理臺北市立大學校務發展基金會計

制度審查，幫助機關順利完成制度之設

計。 

四、 如期如質完成 103年度本市地方總預算

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及綜計表

等彙編，依限送審計機關查核。對特殊

節令或重大物價事件，進行價格蒐集分

析，供相關局處適時採取平抑物價措

施。 

103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 蕭美蓮     

職  稱： 主  任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臺北市大安區古亭國民小學

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 辦理中山及北投托兒所改制獨立幼兒

園，相關預算、會計、決算變更業務，

102 年起為期 1 年輔導契進會計人員，

了解政府會計預算編列，內部審核及相

關會計法規。 

二、 辦理 103學年度公立幼兒園教師聯合甄

選事宜及 102、103 學年度幼兒園基礎

評鑑、103 學年度國小音樂比賽，經費

審核及結報，工作辛勞得力。 

三、 配合學校爭取補助經費，建置英語學習

情境中心、知音大樓演藝廳緊急整修工

程、幼兒園三歲專班整修工程等及充實

附設幼兒園、藝術才能班設備，相關經

費審核及結報。 

四、 審核學校預算編列及執行，內控檢查缺

失改進，積極協助研習教室設施工程、

電力改善工程、屋頂防水隔熱工程等工

程經費執行，無經費保留事項，有效達

到有限財源充分運用。 

五、 服務學校期間，協助業務單位經費執

行，適時業務宣導，處室溝通協調，積

極努力圓滿達成工作。 

103年績優主計人員： 

姓  名： 周淑錦    

職  稱： 股  長     

服務主計機構名稱： 

臺北市政府勞動局會計室 

事蹟簡介： 

一、辦理「臺北市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會計

制度」之設計並經主計處核定頒行，使

業務推動及會計事務處理有所遵循。 

二、配合勞動局組織修編及「臺北市身心障

礙者就業基金」移撥至新成立機關勞動

力重建運用處，協助身障基金各項帳務

清理、會計資料及業務之移撥，並代理

新設立機關勞動力重建運用處會計業務

近 3個月，使機關業務順利推動。 

三、辦理本局單位決算及主管決算事宜，協

助所屬機關完成單位及附屬單位決算編

製，內容詳實無訛，如期圓滿達成任務。 

四、辦理本機關內部控制制度之修訂，實地

訪查所屬機關內部控制作業實施情形，

提供改進意見及具體改善措施，成效卓

著。 

 

人事小常識  

Q：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 Q&A 



 

【一】一般事項： 

Q1：「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所稱「天然災害」

為何？ 

A1：本辦法所稱「天然災害」，係包括風災、

水災、震災、土石流災害及其他災害。 

Q2：本辦法的適用範圍為何？ 

A2：本辦法適用範圍為政府各級機關及公、

私立學校。但因業務需要，需輪班輪

值、參與救災或其他特殊職務，必須照

常出勤或酌留必要人力，經機關、學校

首長指派出勤者，不適用本辦法之規

定。如交通運輸、警察、消防、海岸巡

防、醫療、關務等機關，為全年無休服

務民眾，且實施輪班、輪休制度，如遇

天然災害發生時，尚無停止上班之適

用。又民間企業勞工於天然災害發生時

（後），其出勤管理及工資給付事宜，

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動部規定辦理。 

Q3：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措施之目的為

何？ 

A3：（一）避免生命財產發生損害：給予公

教員工及學生於災害發生前妥作

預防，災害發生時避免因上班上

課及往返途中遭遇危難。 

（二）便於災後重建：天然災害發生後，

受災情影響而無法正常上班上

課，或為利處理善後，並從事災

後重建工作。 

Q4：訂定本辦法之目的為何？ 

A4：（一）訂定統一基準，俾便建立共識：

依照天然災害發生前後客觀事

實需要，研訂統一之停止上班及

上課標準，建立全民共識，以保

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二）明定作業處理方式：為應天然災

害發生時緊急應變之需，爰明定

有關停止上班及上課之基準及

通報作業之處理程序，以使政府

機關、學校及民眾均有所依循。 

（三）明確規定權責機關：可使各地區

之公教員工及學生於天然災害

發生時，適時聯繫查詢並妥切因

應。另由各通報權責機關決定並

發布所轄地區是否停止上班及

上課，以收因地制宜之效。 

（四）便於宣導，建立安全防護理念：

本辦法係基於臺灣地區自然環

境之天然災害特殊性而訂定，藉

以培養公教員工及機關、學校安

全防護理念。 

（五）便於預防及搶救：本辦法除可作

事先宣導防範及預防外，亦可作

為災害發生即時因應及搶救之

參考。 

Q5：因天然災害使各級機關及公、私立學校

在天然災害發生或有發生之虞時，其停

止上班及上課期間應稱之為「颱風假」

抑或「災防假」？ 

A5：現行天然災害發生時之停止上班及上課

期間，社會媒體及一般民眾大多以颱風

假定義，惟颱風成災僅為天然災害之型

態之一，且各通報權責機關發布停班停

課之目的，係為避免天然災害之發生及

擴大因應措施，為免民眾對於颱風假有

所期待並予以正確教育，故應以「災防

假」稱之。 



 

Q6：為何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不採行補

班補課機制？ 

A6：天然災害經發布停止上班，是為因應事

實上無法上班之臨時性緊急應變措

施，使政府從事災害防救工作，減少人

員傷亡及財物損失為目的，公務人員之

出勤處理並以「停止上班登記」，非視

同當然放假，亦無所謂颱風假。另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前於 101 年 7 月 27 日

邀集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交通部中

央氣象局等專業機關及各地方政府研

商「將短時強降雨納入天然災害停止辦

公及上課通報作業機制相關事宜」會

議，經會議決議，因天然災害發生係屬

不可抗力因素，非民眾所能預測，又事

後補班補課機制，將影響民眾生活作

息，爰經簽奉行政院核定不採行補班補

課機制在案。 

 

   其餘問題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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